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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80 证券简称：科远智慧 公告编号：2025-038

南京科远智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1、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9月12日下午14:30开始，会期半天。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9月12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5年 9月 12日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2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地点：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清水亭东路1266号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国耀
6、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30人，代表股份125,899,03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52.4598％。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6人，代表股份 124,917,0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2.050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4人，代表股份981,94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409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24人，代表股份981,94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92％。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24人，代表股份 981,94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92％。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刘国耀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
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逐项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刘国耀先生、胡歙眉女士、曹瑞峰先生为第七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本提案候选人均获得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01 审议通过了《选举刘国耀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125,211,472股。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294,379股。
1.02 审议通过了《选举胡歙眉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125,222,569股。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305,476股。
1.03 审议通过了《选举曹瑞峰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125,301,268股。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384,175股。（二）逐项审议

通过《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王培红先生、赵湘莲女士、汪进元先生为第七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本提案候选人均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2.01 审议通过了《选举王培红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125,217,976股。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300,883股。
2.02 审议通过了《选举赵湘莲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125,214,672股。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297,579股。
2.03 审议通过了《选举汪进元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125,214,866股。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297,773股。
（三）审议通过关于撤销监事会和监事并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25,713,4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26％；

反对17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56％；弃权14,9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96,3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81.0988％；反对17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838％；
弃权1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5174％。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25,715,9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46％；

反对16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37％；弃权14,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98,8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81.3534％；反对16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1394％；
弃权1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5072％。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25,439,1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48％；

反对447,2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52％；弃权12,6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2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3.1699％；反对447,2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5469％；
弃权1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2832％。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25,436,9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30％；

反对447,2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52％；弃权14,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1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2.9459％；反对447,2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5469％；
弃权1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5072％。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25,436,9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30％；

反对447,2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52％；弃权14,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1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2.9459％；反对447,2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5469％；
弃权1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5072％。

（八）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25,436,2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24％；

反对447,2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52％；弃权15,5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1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52.8746％；反对 447,24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5469％；弃权1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785％。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年度股东会经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景忠律师、杨菲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对议案的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南京科远智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关于南京科远智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京科远智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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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科远智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南京科远智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一五次会议于

2025年 9月 12日下午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25年 9月 8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
出。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7人，实际参会董事7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

的议案》
会议一致同意选举刘国耀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胡歙眉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副董事长，任期均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
2、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

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董事

会同意选举以下董事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具体组成如下：

战略委员会委员：刘国耀先生（召集人）、胡歙眉女士、汪进元先生、曹瑞峰先生
审计委员会委员：赵湘莲女士（召集人）、王培红先生、刘铭皓先生
提名委员会委员：汪进元先生（召集人）、赵湘莲女士、曹瑞峰先生
薪酬委员会委员：王培红先生（召集人）、胡歙眉女士、汪进元先生
上述各专门委员会成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期间如有委员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

务，则自动失去委员资格。
3、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审议，公司董事会一致同意：
聘任胡歙眉女士为公司总裁；
聘任曹瑞峰先生为高级副总裁；
聘任沈德明先生、刘建耀先生、梅建华先生、赵文庆先生、史妍女士、祖利辉先生、张勇先

生、赵永均先生、方正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聘任赵文庆先生为董事会秘书；
聘任汪怡璐女士为财务负责人。
董事会本次聘任的各位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详见

公司刊登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
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其中财务负责人的聘任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四、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一致同意聘任史妍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五、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吴亚婷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工作，任期

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南京科远智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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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科远智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京科远智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9月12日召开2025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董事会换届选举的相关议案，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三名非独立董事、三名独立董事，与2025年8月25日召开的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一名职
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同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董事长、副董事长及董事会各专门委
员会委员，并聘任新一届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由上述七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四名，独立董事三名，非独立董

事中设职工代表董事一名。具体名单如下（简历附后）：
非独立董事：刘国耀先生（董事长）、胡歙眉女士（副董事长）、曹瑞峰先生、刘铭皓先生（职

工代表董事）；
独立董事：王培红先生、赵湘莲女士、汪进元先生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自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计算，任期三

年。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董事长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人数未低
于董事会成员总人数的三分之一，董事人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独立董
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上述董事均符合公司董事的任职资
格。

二、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设

置的专门委员会包括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七届董事
会各专门委员会任期同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具体设置如下：

战略委员会委员：刘国耀先生（召集人）、胡歙眉女士、汪进元先生、曹瑞峰先生
审计委员会委员：赵湘莲女士（召集人）、王培红先生、刘铭皓先生
提名委员会委员：汪进元先生（召集人）、赵湘莲女士、曹瑞峰先生
薪酬委员会委员：王培红先生（召集人）、胡歙眉女士、汪进元先生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人数均过半数并由独立董事担任主任委员，审计委员会召集人赵
湘莲女士为会计专业人士，且审计委员会成员均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

三、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核，其中财务负责人经公司审计委员会资格审核，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决定聘任以下人员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同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具体名
单如下（简历附后）：

总裁：胡歙眉女士
高级副总裁：曹瑞峰先生
副总裁：沈德明先生、刘建耀先生、梅建华先生、赵文庆先生、史妍女士、祖利辉先生、张勇

先生、赵永均先生、方正先生
财务负责人：汪怡璐女士
董事会秘书：赵文庆先生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董事会秘书赵文庆先生持

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熟悉证券相关的法律、法规，具有良好的职业
素质，任职资格符合要求。

四、聘任内部审计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核，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决定聘任以下相关人员，任期同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具体名单如下（简历附后）：
内部审计部负责人：史妍女士
证券事务代表：吴亚婷女士
其中，证券事务代表吴亚婷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培训证明，

任职资格符合要求。
五、公司监事会取消情况
公司于2025年9月12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并

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根据《公司法》《关于新〈公司法〉配套制度规则实施相关过渡期安
排》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将不再设置监事会，监事会相关职权由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监事会议事规则》等监事会相关制度相应废止。

公司对第六届监事会成员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工作以及为公司的发展与规范运作所发挥
的积极作用表示衷心的感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南京科远智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2日
附件：
刘国耀先生，中国国籍，未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东南大学动力工程系毕业，工学

硕士，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EMBA硕士学位，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历任东南大
学动力系热控专业教师、振动工程研究所仪表室主任。2007年荣获南京市科技局“南京市中
青年行业技术学科带头人”称号。2011年被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江苏省科技厅评选为江苏
省首批“科技企业家培育工程”培育对象。2017年，获得江苏省科学技术一等奖和第十二届南
京市“十大科技之星”。2018年，荣获“南京市优秀民营企业家”称号，入选国家科技部2017科
技创新创业人才，入选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2019年获得江苏省
委“江苏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被新华报业评为“最受尊敬的杰出苏商”，入选南京市“科技顶
尖专家集聚计划”。2020年，获得江宁区“凤领雏鹰”青少年圆梦基金爱心大使荣誉称号。
2023年，获得南京市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现任本公司董事长、江苏省产业教
授，东南大学名誉校董、博士研究生校外导师，兼任南京科远驱动技术有限公司董事。

刘国耀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截至本披露日持有公司股份61,097,400股，刘国耀先生与公
司董事胡歙眉女士为夫妻关系，与公司副总经理刘建耀先生为兄弟关系，与其他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
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胡歙眉女士，中国国籍，未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重庆大学计算机及自动化系毕
业，工学学士，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EMBA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九三学社社员，江苏省第
十三届、十四届人大代表，江宁区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政协常委。2007年被江苏省委、共
青团江苏省委联合授予“2007江苏省青年创业风云人物”称号，同年当选为南京市软件行业协
会副理事长；2008年获得“南京市软件产业十大领军人物”称号；2009年被中共南京市委统战
部、南京市工商联授予“南京市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称号；2010年被南京市委、
市政府授予“建设中国软件名城有功个人”称号；2011年10月，获“2011南京市软件产业十大
领军人物”称号；2014年2月，获得中国自动化年会授予的“巾帼成就”荣誉称号；2016年4月，
获得“江苏省优秀企业家”称号；2017年6月，获江苏省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荣
誉称号；2019年，当选“江苏省优秀民营女企业家”；2024年，当选江苏省“三八红旗手”，荣获南
京市“推动高质量发展，争当示范引领先进个人”。现任本公司副董事长、总裁，南京工程学院
客座教授。

胡歙眉女士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是公司的第二大股东，截至本披露日持有公司股份 52,
689,000股。胡歙眉女士与公司董事刘国耀先生为夫妻关系，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调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
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曹瑞峰先生，中国国籍，未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1975年出生，东南大学动力工程
系毕业，南京大学EMBA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2021年获得“中国能源研究会能
源创新奖二等奖”。2024年被评选为“中国自动化领域年度人物”。历任南京科远智慧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师、部门经理、产品总监。2020年，入选“创聚江宁”高层次创新人才。现
任本公司董事、高级副总裁，兼任南京磐控微型电网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南京磐控新能源技
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截至本披露日，曹瑞峰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000,800股。曹瑞峰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
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沈德明先生，中国国籍，未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1969年出生，东南大学动力工程

系毕业，工学硕士，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江苏省优秀软件企业首席技术官。历任东南大学动
力工程系教师、火电机组振动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监控技术及仪表研究室主任、南京科远智慧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现任本公司副总裁。

截至本披露日，沈德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79,000股。沈德明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
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公
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所规定的
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刘建耀先生，中国国籍，未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1970年出生。曾任职常州市化工
研究所、常州市武进牛塘东风自动化仪表厂。加入科远智慧后，历任生产部经理，制造部经
理，仪表部经理、总经理生产助理。现任本公司副总裁、南京科远智慧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及总经理。

截至本披露日，刘建耀先生持有科远智慧8,750,000股。刘建耀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刘建耀先生系刘国耀先生的弟弟，刘建耀先生与公司董

事刘铭皓先生为父子关系。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曾被中国证
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
的任职条件。

梅建华先生，中国国籍，未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1973年出生。历任南京科远智慧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部门经理、销售总监、董事。现任本公司副总裁，南京科
远驱动技术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截至本披露日，梅建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263,725股。梅建华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
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所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赵文庆先生，中国国籍，未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1980年出生，东南大学动力工程
系毕业。历任南京科远智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辅助车间控制部项目主管、营销中心技术
支持部经理、大客户部经理、装备自动化事业部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裁，兼任
南京科远驱动技术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本披露日，赵文庆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7,968股。赵文庆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
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公
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所规定的
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史妍女士，中国国籍，未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1979年出生，MBA研究生学历。历
任南京科远智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制造部经理、生产管理中心总经理助理、营销中心销
售管理部经理、大客户中心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裁、内部审计负责人。

截至本披露日，史妍女士未持有科远智慧股票。史妍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
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所规定的不得担任
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祖利辉先生，中国国籍，未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1980年出生，东南大学动力工程
系毕业，2024年，获江苏省 333工程第三层次培养对象。2024年，荣获江宁区中青年优秀人
才。历任南京科远智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发主管、部门经理、技术中心副总经理，现任
本公司副总裁、技术研究院院长。

截至本披露日，祖利辉先生未持有科远智慧股票。祖利辉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
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公司
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所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张勇先生，中国国籍，未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1975年出生，历任南京科远智慧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部门经理、产品总监、西北大区总经理、总裁助理，现任本公司
副总裁、南京科远智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负责人，兼任南京科远智慧能源投
资有限公司监事。

截至本披露日，张勇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465,652股。张勇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
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公司
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所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赵永均先生，中国国籍，未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1977年出生，东南大学动力工程
系毕业。历任南京科远智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项目主管、部门经理、总监助
理、产品总监、总裁助理，现任本公司副总裁，兼任产业数字化业务中心总经理。

截至本披露日，赵永均先生未持有科远智慧股票。赵永均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
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公司
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所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方正先生，中国国籍，未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1973年出生,东南大学电气工程与
自动化系毕业。历任南京科远智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师、部门经理、产品总监。
2020年入选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热工自动化专业委员会委员,现任本公司副总裁、兼任总经理
助理、能源行业总经理、控制系统工程中心总经理。

截至本披露日，方正先生未持有科远智慧股票。方正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
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所规定的不得担任
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汪怡璐女士，中国国籍，未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1994年出生，2018年获美国凯斯
西储大学金融学硕士学位。历任南京科远智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主管、审计部经
理，现任公司财务总监。

截至本披露日，汪怡璐女士未持有科远智慧股票，汪怡璐女士与公司董事刘铭皓先生为
夫妻关系，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
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
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
职条件。

吴亚婷女士，中国国籍，未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1990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
历。2014年7月加入南京科远智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历任商务专员、行政主管，现就职
于战略发展部，吴亚婷女士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截至本披露日，吴亚婷女士未持有科远智慧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
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
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次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本公司于9月12日举行了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现将会议召开情况及决议内容公

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一）召开时间：2025年9月12日14点。
（二）召开地点：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秣周东路8号公司办公楼五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振坤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股东出席会议的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其授权代理人共计778人，代表股份681,449,038股，占奥特佳

公司总股份数的20.5948％。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计1人，持有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500,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5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777 人，代表股份 680,948,63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5797％。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共计777人，所持股份总数为97,662,572股，占奥特佳公司总

股份的2.9516％。
本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公司聘请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孙宪超律师、张静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会议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提案采用非累积投票制方式投票，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

表决。现场表决按照公司章程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了计票、监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
公司向本公司提供了本次股东会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63,879,1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217％；

反对16,281,0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892％；弃权1,288,9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0,092,6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82.0096％；反对 16,281,0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6707％；弃权1,28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97％。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63,882,1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221％；

反对16,285,6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899％；弃权1,281,3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0,095,6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82.0126％；反对 16,285,6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6754％；弃权1,28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20％。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78,925,8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97％；

反对2,070,4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38％；弃权452,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5,139,3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7.4164％；反对 2,070,4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200％；弃权45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36％。

议案三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四、法律意见书主要内容
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孙宪超律师、张静律师见证了此次股东会，并为此次股东会出具

法律意见书，发表结论性意见如下：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

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会对议案的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1.本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关于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证券简称：奥特佳 证券代码：002239 公告编号：2025-056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重要风险提示：
1、“中装转2”的最后一个转股日：2025年9月18日（星期四）。
2025年9月18日收市前，持有“中装转2”的投资者仍可进行转股，为避免损失，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及时转股。 2025年9月19日起，债券持有人不再享有转股的权利。
2、2025年9月18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中装转2”持有人可基于依法享有的债权进行债

权申报，债权类型为无财产担保普通债权，“中装转 2”最终将跟其他普通债权一起进行清
偿。根据司法实践，普通债权在重整程序中的即时清偿比例可能较小，因公司重整阶段涉及
的程序比较多，实际兑付时间存在不确定性。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可能面临损失，敬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如果公司重整失败，公司可能会面临被宣告破产的风险，“中装转2”在相
关程序中的清偿情况尚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1、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1]666号”文核准，

公司于 2021年 4月 16日公开发行了 1,16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或
“本次可转债”），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16,000.00万元。

2、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审核同意，公司116,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1年5月24日起在深交所

挂牌交易，债券简称“中装转2”，债券代码“127033”。
二、停止转股原因及相关事项说明
公司于2025年8月2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暨

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9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9.4.1条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ST)。若公司重整
失败而被法院宣告破产，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为充分保障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避免债券持有人因无法及时行使转股权利而造成损
失，为可转债的转股及交易保留较为充分的流动性缓释时间与空间，达成可转债的风险处置
目的，经“中装转2”2025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 ，保留“中装转2”的转股期限至重整
受理后第30个自然日（即2025年9月18日），自第30个自然日的次一交易日（即2025年9月
19日）起，债券持有人不再享有转股的权利。

2025年9月18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中装转2”持有人可基于依法享有的债权进行债权
申报，债权类型为无财产担保普通债权，“中装转 2”最终将跟其他普通债权一起进行清偿。
根据司法实践，普通债权在重整程序中的即时清偿比例可能较小，因公司重整阶段涉及的程
序比较多，实际兑付时间存在不确定性。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可能面临损失，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八条“债权人应当在人民法院确定债权申报期限内
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5年9月30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公司重整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25年10月14日下午14时30分通过“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
（http://pccz.court.gov.cn/）以网络会议的形式召开，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会议。详
见公司于2025年8月22日披露的《关于公司重整启动债权申报及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通
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98）。

三、其他说明事项及风险提示
“中装转 2”将于 2025年 9月 19日起停止转股，“中装转 2”持有人持有的“中装转 2”存在

被质押或被冻结情况的，如需转股，需在停止转股日前解除质押或冻结。
公司自重整受理之日起进入债权申报期，债权人可基于依法享有的债权进行债权申报，

重整受理之日持有“中装转2”的债券持有人亦可基于依法享有的债权进行债权申报，“中装
转2”最终将跟其他普通债权一起进行清偿。根据司法实践，普通债权在重整程序中的即时
清偿比例可能较小，因公司重整阶段涉及的程序比较多，实际兑付时间存在不确定性。投资
者如未及时转股，可能面临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如果公司重整失败，公司可能会
面临被宣告破产的风险，“中装转2”在相关程序中的清偿情况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目前已增设3条可转债问题咨询专线，后续将由管理人安排专人接听，“中装转2”持
有人可以拨打 0755-23824115、0755-23612187和 13810626952（工作时间为工作日 9:00-12:
00、14:00-17:00）与管理人取得联系并沟通相关问题。

法院已裁定公司进入重整程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4.1条相关规
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已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ST）。虽然法院正式受理重整
申请，后续仍然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的风险。如果公司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
则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4.18条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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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装转2即将停止转股的重要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苏州市吴江区文苑路88号东恒盛国际大酒店五楼姑苏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8

48

47,717,078

47,717,078

68.3909

68.390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朱化星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苏州近岸蛋白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王笃强出席会议；财务总监张冬叶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7,674,658

比例（%）

99.9111

反对

票数

30,020

比例（%）

0.0629

弃权

票数

12,400

比例（%）

0.0260

2、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7,690,908

比例（%）

99.9452

反对

票数

13,770

比例（%）

0.0288

弃权

票数

12,400

比例（%）

0.026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239,658

3,255,908

比例（%）

98.7075

99.2026

反对

票数

30,020

13,770

比例（%）

0.9147

0.4196

弃权

票数

12,400

12,400

比例（%）

0.3778

0.377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2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2.议案1、2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姚璐、欧阳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
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苏州近岸蛋白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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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近岸蛋白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北京双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8月 2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

会第七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25年9月12日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的议案》。

根据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兴华审字（2025）第 014633号标
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母公司报表期末未分配利润-333,
631,900.19元，盈余公积为48,344,204.89元，资本公积为951,832,436.93元。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财政部《关于公司法、外商投资法施行后有关财
务处理问题的通知》（财资〔2025〕101号）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相
关规定，公司拟使用母公司法定盈余公积 48,344,204.89元和资本公积 285,287,695.30元，
两项合计 333,631,900.19元用于弥补母公司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的累计亏损。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8月 26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使用
公积金弥补亏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6）。

二、通知债权人相关情况
根据《公司法》、财政部《关于公司法、外商投资法施行后有关财务处理问题的通知》

（财资〔2025〕101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就本次使用资本公积金弥补亏损事宜，
现特此通知债权人，公司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之日起 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披
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
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
（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债权人如果提出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
者提供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并随附相
关证明文件。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邮寄等方式进行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
2025年9月12日起45日内（工作日9:30-11:30、13:30-17:00）
2、申报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

公司申报债权。具体如下：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文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
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

3、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院40号楼（A区1号楼）
联系电话：010-62979948-8888
邮政编码：100085
联系人：史玉
电子邮箱：zqb@sojoline.com
4、其他事项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信封上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2）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相应系统收到文件日为准，电子邮件标

题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北京双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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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双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